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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陕西高院”)作出的涉及

“金凰珠宝假黄金案”(以下简称“本案”)的管辖权异议裁定1, 引起

了实务界的关注。我们以下结合本案裁定的主要争议焦点, 尝试对

本案所涉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梳理和研

究, 以期对实务有所裨益。 

 

一． 背景简介 

 

根据本案一审原告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安信托”)提供的证据, 2017 年 9 月 26 日, 案外人武汉金

凰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凰公司”, 借款人)与长安

信托(贷款人)签订的《长安宁•金凰 3 号贷款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信托贷款合同》约定, 本合同项下贷款金额为 10 亿元, 

具体贷款金额以《借款借据》所载总金额为准, 贷款期限为

24 个月。同日, 金凰公司(出质人)与长安信托(质权人)签订

的《长安宁•金凰 3 号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黄金质押合同》

约定, 金凰公司以黄金向长安信托出质, 担保上述 10 亿元

贷款合同中长安信托的权利实现。另案涉两份《财产基本险

保险单》记载,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金凰公司, 两份《财

产基本险保险单》之后所附的《特别约定清单》约定, 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

武汉分公司”)为金凰公司出质的黄金承保黄金的质量和重

量, 本保单项下单一受益人为长安信托 , 本保单项下争议

向受益人所在地法院起诉。 

 

 

 

                                                         
1 见陕民辖终 53 号案民事裁定书。 

从“假黄金案”看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之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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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长安信托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安中院”)以人保武汉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为被告提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之诉。两被告对西安中院作出的管辖权

异议裁定不服, 上诉至陕西高院。陕西高院经审查认为西安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裁定驳回上诉。

陕西高院裁定的主要理由为: 长安信托作为案涉保险合同中的“单一受益人”, 其以案涉保险合同所

附的《特别约定清单》中的约定管辖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诉讼管辖受该约定管辖约束, 该约定

管辖不违反法律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且不排斥约定管辖, 故一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人保武汉分公司、人保公司认为长安信托不是保险合同的相对人, 不是保险单的受益人, 但案涉保

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清单》中明确约定: 本保单项下涉及的保险标的是足金黄金金条, 长安信托是

《财产基本险保险单》项下单一受益人, 约定如果保险标的黄金的质量和重量不符合保单及特别约

定清单约定, 即视同发生保险事故, 由保险人对受益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至于人保武汉分公司、人

保公司提出的长安信托对其没有诉权的问题, 不属于管辖权异议审查范畴, 本案不予涉及。 

 

二． 从本案看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法律地位 

 

本案较受关注的问题是目前保险法领域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财产保险合同项下的“受益人”2。问

题由来是《保险法》中对“受益人”的定义为: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3, 结合保险法的架构安排, 似乎将“受益人”这一概念仅限于人身保险合同。

但在实际投保中愈来愈多的财产险中出现了“受益人”的约定, 本案也涉及财产险中的“受益人”问题。

一般而言, 在金融融资业务中作为增信措施, 通常会要求融资人投保财产险并且设定贷款人为第一

顺位受益人, 然而贷款人并非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一旦发生争议以其“受益人”身份直接向保险人主

张权利, “受益人”此时是否为适格的原告?如何确定管辖——如保险合同中约定了争议解决条款, “受

益人”是否可以援引该等争议解决条款?更进一步地, “受益人”约定是否有效?其权利义务源自法定还

是约定?围绕这些问题, 以下我们将结合相关案例进行分析。 

                                                         
2 以下如无特别注明, 本文中讨论的“受益人”均限于财产保险合同项下的受益人。 
3 《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三款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

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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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益人”是否可援引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 

 

如本案中长安信托并非案涉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是否可援引保险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作为自

己主张权利的依据?本案一、二审法院对此均持肯定意见, 认为长安信托作为《特别约定清单》

记载的“单一受益人”, 可以依据其中约定的“向受益人所在地法院起诉”向保险人提起诉讼。但如

果争议解决条款约定为仲裁,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持不同意见, 如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2018)鲁 07 民辖终 583 号案中认定受益人基于保险合同主张权利, 应受保险合同条款约束, 

故应依合同约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纠纷4; 但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聊商辖终字第

48 号案中认定虽然案涉保险合同是为受益人利益的合同, 但受益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其

享有诉权是基于法律规定而非保险合同约定, 故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对受益人不发生法

律效力5。 

 

(二) “受益人”是否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关于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受益人”非同一人的情况下, “受益人”是否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问题,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此观点不一。在本案中, 就保险人提出的长安信托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

人因此不享有诉权问题, 陕西高院认为属于实体问题因而在管辖权异议阶段未予审查。鉴于这

一问题会直接关系到案件最终审理结果, 后续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后, 或会再次成为原、被告

双方的争议焦点。我们以下结合案例进行分类归纳, 尝试对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法院观点进行梳

理。 

 

1. 持肯定意见 

 

部分法院认为“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可作为原告向保险人提起诉讼。细化来看, 根据

对“受益人”保险金请求权的权利基础的认定, 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有法院认为“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来自法律规定。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3)

鄂民监三再终字第 20 号案中认定, 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

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 应当及时作出核定”的规定, 受益人享

有保险金请求权6。再如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聊商辖终字第 48 号案中

认定, 依据《保险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 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之规定, 受益人

享有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 该直接请求权是基于法律规定7。 

 

2) 亦有法院认为“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源自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如贵州省高级人

                                                         
4 见(2018)鲁 07 民辖终 583 号案民事裁定书。 
5 见(2015)聊商辖终字第 48 号案民事裁定书。 
6 见(2013)鄂民监三再终字第 20 号案民事判决书。 
7 见(2015)聊商辖终字第 48 号案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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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在(2017)黔民申 847 号案中认定虽然财产保险没有“受益人”的概念, 但相关法

律、法规并不禁止投保人通过约定方式将保险金优先请求权转让给他人8。再如湖北省

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鄂 07 民终 98 号案中认定上诉人作为保险合同特别约定

的第一受益人享有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的权利9。 

 

此外, 我们注意到,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年 9 月 8 日发布的浙高法(2009)296 号

《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第十五条规定: 财产保险

合同中约定受益人条款的, 在受益人与被保险人非同一人的情形下, 被保险人未主张

保险金请求权时, 受益人可以作为原告向保险人主张权利。不过, 此后该院作出的

(2015)浙民申字第 411 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 裁判观点似乎发生了变化, 具体可见下

文。 

 

2. 持否定意见 

 

就“受益人”是否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也有法院对此持否定意见, 认为“受益人”不能直接向

保险人主张权利。同样地, 细分来看认定的理由存在不同, 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 有法院认为尽管约定“受益人”不为法律所禁止, 但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 “受

益人”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7)粤民终 1400 号案中认定, 

我国法律没有任何关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对保险金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规定, 故受

益人的权利全凭财产保险合同当事人进行约定, 其权利范围以保险合同具体约定为准; 

鉴于案涉财产保险合同未明确约定受益人为保险赔偿金的优先受偿人, 未明确约定发

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应将保险赔偿金直接赔付至受益人, 故主张“受益人即为对保险

理赔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人”没有依据10。再如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辽

04 民终 830 号案中认定, 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的概念, 虽然财产保险合同中指定

受益人不为法律所禁止, 但其与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并不当然具有相同法律内涵, 

案涉保险合同并未约定受益人享有直接向保险人主张保险金的权利, 即该权利本身并

不存在11。 

 

2) 有法院尽管没有直接否定约定“受益人”的效力, 但认为受益人并不因此取得保险金请

求权12。 

 

3) 还有法院则直接否定了约定此类“受益人”的法律效力。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6)

赣民申 588 号案中认定, 受益人概念仅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 财产保险合同中关于

                                                         
8 见(2017)黔民申 847 号案民事裁定书。 
9 见(2017)鄂 07 民终 98 号案民事判决书。 
10 见(2017)粤民终 1400 号案民事判决书。 
11 见(2016)辽 04 民终 830 号案民事判决书。 
12 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桂民四终字第 32 号案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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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13。再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5)浙民申字第 411 号

案中认定按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 受益人系人身保险合同中的概念, 在财产保险

合同中约定第一受益人违反法律规定14。 

 

三． 结语 

 

上述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不一的主要原因为各方当事人基于实务操作中的需要, 通过约定创设了法

律规定之外的权利义务。我们理解, 如上述部分法院所持意见, 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考虑, 该种约定可能不宜仅因法律未有规定而直接否定其效力。诚然, 财

产保险合同项下“受益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宜直接等同于人身保险合同项下的“受益人”。 

 

结合现行法律, 与本案相类似地, 在保险合同约定了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向“受益人”支付保险赔

偿金的情况下, 此种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创设可能更符合《合同法》第六十四条“向第三人履行”15。特

别地, 即将生效的《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16可能为之后厘清“受益人”保险金请求权的权利

基础提供了一种思路, 即在财产保险合同中, 如各方均有意赋予“受益人”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金

的权利的, 可以考虑在特别约定中通过条款约定的形式明确。尤其在融资交易中贷款人为避免未来

发生争议时无法主张权利的风险, 应留意不能仅要求融资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将贷款人列为受益人, 

还应明确约定在发生保险事故后, 融资人可以直接请求保险人向其支付保险赔偿金, 并对保险赔偿

金享有优先受偿权。 

 

最后, 我们期待随着《民法典》的实施, 有关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可以得到进一步明

确, 未来司法实务中对此的态度也会逐渐趋于一致。 

 

  

                                                         
13 见(2016)赣民申 588 号案民事裁定书。 
14 见(2015)浙民申字第 411 号案民事裁定书。 
15 《合同法》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 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

合约定, 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16 《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 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 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的, 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 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 债务人未向

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 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 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可以向

第三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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